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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垃圾收費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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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Objective

•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2014年完成公眾參與過程後提
出建議

• 按兩種模式落實，分別為「按袋」和「按重」收費

• 一般而言，「按袋」收費適用於大部分住宅樓宇、村屋、
地舖和公共機構處所等

• 「按重」收費主要適用於工商業處所及部分住宅樓宇棄
置的大型或形狀不規則的垃圾

收費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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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機制



預繳式指定垃圾袋
• 加入防偽特徵
• 每公升$0.11

指定標籤
• 適用於未能包妥在指定垃圾袋的垃圾
• 加入防偽特徵
• 不論大小及重量，劃一每個收費$11

數千個銷售點，包括超級市場、便
利店、藥房及自動售賣機等

網購

收費機制 – 使用食環署收集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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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適用於大部份住宅樓宇、村屋、商舖及機構處所等
• 收費首三年不變
• 我們邀請超級市場和便利店售賣指定袋以代替塑膠購物
袋，藉此進一步推廣重用減廢，可達致「一袋兩用」

指定垃圾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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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機制 - 使用私營廢物收集商服務

壓縮型垃圾車
• 按預繳式指定袋或指定標籤收費
• 適用於大部份工商業樓宇及使用私營
廢物收集商服務的住宅大廈

非壓縮型垃圾車
• 主要運送工商業機構未能放進指定垃圾袋的大型垃圾及
部分住宅樓宇的大型廢棄傢俱

• 按垃圾重量支付「入閘費」
• 收費水平(首三年維持不變):
 四個市區及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：每公噸$395 
 其他廢物轉運站及堆填區：每公噸$365
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及垃圾產生者均可開納繳費帳戶 77



收費機制 - 使用私營廢物收集商服務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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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種適用於按袋收費的垃圾收集車輛/
設施圖示



收費機制 - 公用垃圾收集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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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樓梯垃圾桶 樓層垃圾房 樓層垃圾槽

大型垃圾房收集點



2. 與私營廢物收集商有關
的法例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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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私營廢物收集商

禁止擺放違規垃圾

• 垃圾產生者(即住戶/業戶)是法例的主要規管對象

• 為避免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被住戶/業戶要求或指使
協助棄置沒有用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的垃圾
(違規垃圾)，法例訂明在某些執法點工作時，私營廢
物收集商員工不可擺放違規垃圾在:

(i) 其壓縮型垃圾車上；

(ii) 食環署或其承辦商的垃圾車上；及

(iii) 食環署的垃圾收集站/垃圾桶站

• 此規定為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提供法律依據，拒絕
接收住戶/業戶的違規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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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

罰則

• 如私營廢物收集商及其員工違反(或致使或准許他人
違反)有關法例要求，當局可根據《定額罰款（公眾
地方潔淨及阻礙）條例》（第 570 章）向違例者處
以定額罰款$1,500

• 對於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，或屢次違例者，當局亦可以
傳票方式檢控，而被定罪人士可處第2級罰款 ($5,00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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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

免責辯護

• 該員工已採取一切合理預防措施，並已作出一切應盡的努
力，以避免觸犯有關罪行;

• 該員工是遵照其僱主的指示而作出觸犯有關罪行的行為，或
其僱主沒有向該員工提供遵規的所需用品(例如指定袋及/或
指定標籤);以及該員工已採取在合理情況下其可能採取的一
切步驟，以避免觸犯有關罪行;

• 該員工在緊急情況下觸犯或致使或准許觸犯有關罪行，以避
免危害公眾安全；以及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盡快將
此事以書面告知環保署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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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於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

免責辯護

• 該員工能從其處理的違規垃圾的外袋，見到內載的垃圾均
已由個別住戶/業戶用指定袋包妥（例如因為外袋是一個
透明袋）；

• 該員工在處理有關違規垃圾時，基於該垃圾按理是適合回
收再造，或是基於其他原因（例如該垃圾有重用價值），
真誠合理地相信該垃圾不會被運到廢物處理設施棄置；或

• 該員工能確立有關違規垃圾，是從指定袋掉出，而該袋
在 :

(a) 被壓縮垃圾裝置壓縮的過程中；或

(b)被擺放在垃圾槽內之時，遭到破損，或袋口鬆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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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訂明標誌

訂明標誌

(i) 政府用廢物車輛
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司機按食環署的合約提供垃圾收集服務
時，須確保其垃圾車(不論是否壓縮型垃圾車)根據法例訂
明的方式展示「政府用廢物車輛」的訂明標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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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訂明標誌

訂明標誌
(ii) 非政府用廢物車輛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的司機為非食環署的合約提供垃圾收集服
務時，須確保其壓縮型垃圾車根據法例訂明的方式展示
「設有壓縮裝置非政府用廢物車輛」的訂明標誌

1717



展示訂明標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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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當垃圾收集車輛同時為食環署及非食環署的合約提供垃圾
收集服務時，垃圾收集車輛的司機須要在不同情況下展示
適用的訂明標誌

• 我們會適時與業界進一步聯絡，考慮同時為食環署及非食
環署的合約提供垃圾收集服務的垃圾車輛，提供一次性協
助，安裝可轉換的訂明標誌



展示訂明標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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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食環署提供垃
圾收集服務時

為食環署以外提供
垃圾收集服務時

壓縮型垃圾車

非壓縮型垃圾車

不可展示任
何訂明標誌



展示訂明標誌

法例訂明的展示方式

(i) 若有關標誌為長方形，其高度不得少於 30 厘米，而闊
度不得少於 40 厘米。若有關標誌為圓形，其直徑不得
少於 35厘米

(ii) 有關標誌須:

(a) 以顯眼的方式，在政府用廢物車輛/設有壓縮裝置
非政府用廢物車輛的左邊及右邊展示；及

(b) 以清楚可閱的方式印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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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示訂明標誌

罰則
• 如私營廢物收集商司機違反有關展示或不得展示訂明標誌
的相關法例，可處第 4 級罰款($25,000)

• 如私營廢物收集商司機的僱主指示該司機作出違反有關展
示或不得展示訂明標誌的相關法例或沒有向該司機提供遵
守相關規定所需的訂明標誌，亦可處第 4 級罰款
($25,000)

免責辯護
• 如確立該司機是遵照其僱主的指示或因僱主沒有向該司機
提供遵守相關規定所需的訂明標誌而作出有關違規的作
為，即為免責辯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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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應對按袋收費客戶處所
的違規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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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及拒收客戶處所違規垃圾

• 清潔員工須確保所有收集到的垃圾(包括個別住戶/業
戶的垃圾及處所公用地方產生的垃圾)已用指定袋包
妥或貼上指定標籤，才可交予以壓縮型垃圾車收集垃
圾的私營廢物收集商
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在將垃圾桶的垃圾卸入壓縮型垃
圾車前，應以目測方式檢視垃圾桶表面的垃圾是否都
已用指定袋包妥，並檢視所需收集的大型垃圾，是否
已貼上指定標籤，才接收及擺放上壓縮型垃圾車
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應指示員工拒收違規垃圾，並確保所
有擺放上壓縮型垃圾車的垃圾均已用指定袋包妥或貼
上指定標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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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及拒收客戶處所違規垃圾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如在將垃圾桶內的垃圾卸入壓縮型垃
圾車的過程中，發現當中混有違規垃圾：

– 應即時向在場的物業管理(物管)公司及/或清潔承辦商人員反
映有關違規情況，並要求協助在在收集餘下尚待裝上垃圾車
翻桶裝置的垃圾桶的垃圾時，共同留意桶內是否亦混有違規
垃圾

– 如再發現違規垃圾，應盡可能拍照記錄，並提醒上述處所現
場人員有關持續違規情況並不符合相關法例，並要求他們作
出跟進改善

– 如沒有物管公司及/或清潔承辦商人員在現場，應事後透過
其主管向物管公司及/或清潔承辦商反映有關情況，並知會
私營廢物收集商其相應改善措施，

– 透過環保署的流動應用程式或其主管向環保署報告有關事件
2424



處理設有垃圾槽的處所的違規垃圾
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應向物管公司或清潔承辦商了解垃圾槽
日常是否按環保署的建議鎖上，只供清潔員工使用

• 如垃圾槽日常是鎖上，清潔員工收集垃圾時會：

– 先將沒有套上240公升/660公升指定袋的大垃圾桶
置放於垃圾槽底，以收集處所各樓層公用垃圾收集
點已由住戶/業戶用指定袋包妥的垃圾

– 之後於垃圾槽底換上已套上240公升/660公升指定
袋的大垃圾桶，以便收集樓層餘下的違規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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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設有垃圾槽的處所的違規垃圾
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員工可透過目測檢視大型垃圾桶
• 若見到桶表面的垃圾袋大致都是指定垃圾袋，則可假設
桶內的零散垃圾由破損的指定袋跌出，並容許該大型垃
圾桶的垃圾卸入垃圾車。否則，應拒絶讓該桶垃圾直接
卸入垃圾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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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進和舉報違規情況

• 私營廢物收集商應提高員工意識，鼓勵他們在垃圾收費實施
後應適時向環保署舉報重複或嚴重違規棄置垃圾的行為。

• 可指示前線人員記錄相關情況(例如拍照)，以便日後作出跟
進(例如向物管公司反映相關情況以及向環保署作出舉報)

• 在接到員工匯報後，私營廢物收集商應考慮採取適當的跟進
措施（例如提醒處所的物管公司跟進有關問題），亦應向環
保署舉報持續的違規情況

• 向環保署舉報違規個案時，應盡量提供以下資料：
- 涉事處所垃圾收集點的位置
- 發現違規垃圾的次數、日期及時間
- 能顯示違規嚴重程度的現場照片
- 一般到涉事處所收集垃圾的時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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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客戶處所落實垃圾收費
• 與客戶處所確認其垃圾收費模式

– 確定所使用的垃圾車類型以及相應的收費模式
• 與客戶處所妥善溝通

– 私營廢物收集商可主動與客戶處所的持份者保持溝
通，定期開會及檢討對垃圾收費的準備及實施進度

• 員工培訓
– 私營廢物收集商應為員工舉辦合適的培訓及擬定有關
的工作指引，為不同崗位的員工訂明工作範圍，同時
安排為新員工講解以及定期傳閱有關的通告，以確保
他們清晰了解相關法例要求和指引，及相應的工作流
程和安排

– 善用環保署為協助業界落實垃圾收費提供的不同培訓
項目及材料 2828



4. 入閘費的帳戶登記及
收費系統

（取代廢物轉運站收費
系統）

29



• 甲類帳戶

– 主要適用於有垃圾收集車輛登記於其名下的公司或個
人，如私營廢物收集商

– 按登記車輛數目繳交按金(每部車輛 $3,000)

– 由已登記車輛運送垃圾到廢物處理設施棄置
• 乙類帳戶

– 垃圾產生者 (如大型設施、工廠、商場等)

– 按所需的「廢物載運入帳票」數目繳交按金(每張入
帳票$550 )

– 可聘請已登記甲類帳戶的車輛，並持有該乙類帳戶的
「廢物載運入帳票」為其棄置垃圾到廢物處理設施

30

「入閘費」帳戶登記



廢物載運入帳票的運作

• 只適用於乙類帳戶

• 乙類帳戶戶主需登入指定網站，填寫資料以激活「電子廢
物載運入帳票」（下稱「電子入帳票」 ）

• 電腦系統會根據所填寫的司機電話號碼，將「電子入帳
票」傳送至司機的智能裝置

• 司機可利用環保署開發的應用程式或以短訊SMS形式取
得「電子入帳票」，並持有效的「電子入帳票」進入廢
物處理設施棄置垃圾



激活「電子入帳票」 放大「電子入帳票」 32



• 磅橋電腦系統准許車輛進入廢物
處理設施，並會記錄日期、車牌、
進出時間、進出車輛重量等資料

33

進入廢物處理設施的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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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已登記甲類帳戶車輛代表甲類/
乙類帳戶運送垃圾

• 磅橋電腦系統確認車牌為已登
記車輛

• 司機用智能裝置開啟甲類帳戶
的二維碼或乙類帳戶的「電子
入帳票」，供掃瞄器讀取資料。

• 磅橋電腦系統確認該二維碼或
「電子入帳票」有效

乙類帳戶

AB 1234

甲類帳戶



電子交收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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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!以下為閣下於香
港特別行政區新界西堆
填區的交收記錄:
參考號碼: A12345678
日期: 2021年3月27日
進入時間: 11:17
離開時間: 11:30
車牌號碼: CD5678
帳戶號碼: 987654321
入載重量: 20公噸
出載重量: 10公噸
載運入帳票編號: 
8888888
廢物垃圾淨重量: 10公噸

如對本交收記錄有任何查詢, 請致
電2123 4567。

司機可將交收記錄傳送給帳戶戶
主以作核對

車輛棄置垃圾後，會經磅橋離開
廢物處理設施，並取得交收記錄

經短訊SMS收到交收記錄



電子交收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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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!以下為閣下於香港
特別行政區新界西堆填
區的交收記錄:
參考號碼: A12345678
日期: 2023年3月27日
進入時間: 11:17
離開時間: 11:30
車牌號碼: CD5678
帳戶號碼: 987654321
入載重量: 20公噸
出載重量: 10公噸
載運入帳票編號: 
8888888
垃圾淨重量: 10公噸

如對本交收記錄有任何
查詢, 請致電2123 4567。

你好!以下為閣下於香港
特別行政區新界西堆填區
的交收記錄:
參考號碼: A12345678
日期: 2023年3月27日
進入時間: 11:17
離開時間: 11:30
車牌號碼: CD5678
帳戶號碼: 987654321
入載重量: 20公噸
出載重量: 10公噸
載運入帳票編號: 
8888888
垃圾淨重量: 10公噸

如對本交收記錄有任何查
詢, 請致電2123 4567。

短訊SMS電子交收記錄的樣本



• 環保署會郵寄或以電子郵件向帳戶戶主發出月結單，並
需於發單日期後30日內繳款，否則需額外繳交付加費

• 將設有不同繳付方式，如銀行自動櫃員機、「繳費靈」、
「轉數快」、郵局及便利店繳交費用等

36

「入閘費」的支付方式

A T M30 日



「入閘費」的配套設施

• 環保署正在開發：

「入閘費的帳戶登記及收費系統」，以處理開戶申請
及向申請人／帳戶戶主發出繳費單

線上平台，讓帳戶戶主可以於線上進行帳戶管理、管
理電子載運入帳票、以及查閱棄置記錄

司機專用的應用程式，以便其接收及運用由帳戶戶主
發出的電子載運入帳票

• 環保署會稍後邀請業界測試系統的運作，並會因應業界的
意見調整系統的介面及設計

• 預計會在垃圾收費實施前最少三個月開始為帳戶戶主進行
登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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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管公司和私營廢物收集商之間就按重
收費的建議計算和攤分開支安排

• 單次車程間只涉及一個處所的收集服務

– 我們鼓勵大型物管公司申請成為「乙類帳戶」，直接
從環保署收取月結單及繳付有關費用。

– 若該處所未有申請成為「乙類帳戶」，私營廢物收集
商可考慮在非壓縮型垃圾車配置電子磅，或可建議客
戶處所可在資源許可和中央垃圾房/大型垃圾收集點有
足夠空間的情況下，考慮設置電子磅

• 單次車程間涉及多於一個處所的收集服務

– 可考慮在非壓縮型垃圾車配置電子磅，方便與物管公
司即場估算其處所的入閘費，之後在收取環保署的月
結單後按之前估算重量的比例向不同處所攤分「入閘
費」的開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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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實施策略及時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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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Objective

（一）設立準備期，協助市民適應

（二）投放資源，加強社區回收

（三）推行公眾教育和宣傳，鼓勵持分者的參與

（四）採用風險為本的執法模式作為後盾

實施策略

40(預計2023年下半年實施)(2021年8月)

立法會通過
條例草案

最少18個月的
「準備期」

垃圾收費
正式生效

6個月的
「適應期」

風
險
為
本
執
法



1. Objective設立準備期

41

• 設立「準備期」，讓政府、不同持份者和市民大眾為落實垃
圾收費做好準備

• 為指定垃圾袋和標籤的供應建立生產、存貨及分配系統和銷
售網絡

• 開發入閘費的帳戶登記及收費系統

• 與不同持份者（包括物管公司、前線清潔員工，以及私營廢
物收集商等）保持溝通，制定相關的指引和提供支援

• 廣泛的公眾教育及宣傳

• 就各項準備工作與持份者及立法會保持溝通，適時向立法會
環境事務委員會匯報



1. Objective垃圾收費的實施時間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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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

邀請業界測試系統的
運作
(2023年第2季)

垃圾收費實施
(2023年下半年)

為帳戶戶主進行登記
(2023年第3季)



6. 意見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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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Objective意見交流

44

• 業界對處理違規垃圾各項建議的意見

• 業界在提供食環署及非食環署合約的廢物收集服務時
須展示不同訂明標誌的意見

• 業界需要的培訓支援

• 業界對電子化帳戶登記及收費系統的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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